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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2004年3月22日，国务院印发了《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以下简称纲要）。《纲
要》确立了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明确了今后十年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的指导思想和具体
目标、基本原则和要求以及主要任务和措施，是建设法治政府的纲领性文件。这充分表
明国家建设法治政府的坚定决心。而要真正做到执政为民、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
治政府和法治国家，其首要前提就是增强全民法律意识，使得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
广大人民群众知法、懂法、守法；执法机关严格执法，司法机关秉公司法，营造全社会
遵纪守法、依法维权的良好环境。
  近年来，为了适应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以及经济建设的需要，我们国家的立法越
来越健全，法律法规的数量也日渐庞大。由于我国立法体系的特点，国家既有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公布的法律、国务院公布的行政法规，又有最高人民法院及最
高人民检察院公布的司法解释、国务院部门公布的部门规章；而地方既有地方各级人民
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公布的地方性法规，又有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公布的地方政府规
章。数量庞杂的法律规范，对行政机关的执法、司法机关的司法在准确查找所依据或适
用的法律规范方面提出了较高的要求，而面对浩如烟海的法律规范，普通百姓要想找出
自己需要的法律内容更是束手无策。因此，根据我国的法律特点和实际办案的需求，向
行政机关的执法人员、司法机关的办案人员以及普通百姓提供一套方便、实用而又准确
的法律适用全书，就是我们编写本丛书的初衷。 2004年3月22日，国务院印发了《全面推
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以下简称纲要）。《纲要》确立了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明确
了今后十年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的指导思想和具体目标、基本原则和要求以及主要任务和
措施，是建设法治政府的纲领性文件。这充分表明国家建设法治政府的坚定决心。而要
真正做到执政为民、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和法治国家，其首要前提就是增
强全民法律意识，使得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广大人民群众知法、懂法、守法；执法
机关严格执法，司法机关秉公司法，营造全社会遵纪守法、依法维权的良好环境。  近
年来，为了适应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以及经济建设的需要，我们国家的立法越来越
健全，法律法规的数量也日渐庞大。由于我国立法体系的特点，国家既有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公布的法律、国务院公布的行政法规，又有最高人民法院及最高人
民检察院公布的司法解释、国务院部门公布的部门规章；而地方既有地方各级人民代表
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公布的地方性法规，又有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公布的地方政府规章。
数量庞杂的法律规范，对行政机关的执法、司法机关的司法在准确查找所依据或适用的
法律规范方面提出了较高的要求，而面对浩如烟海的法律规范，普通百姓要想找出自己
需要的法律内容更是束手无策。因此，根据我国的法律特点和实际办案的需求，向行政
机关的执法人员、司法机关的办案人员以及普通百姓提供一套方便、实用而又准确的法
律适用全书，就是我们编写本丛书的初衷。  《中国法务人员办案高级助理书系》根据
法学理论体系，并结合法律适用实践的需求，分为《刑法法律适用依据和实战资料》（
上、下）、《行政法法律适用依据和实战资料》、《合同担保法法律适用依据和实战资
料》、《知识产权法法律适用依据和实战资料》、《婚姻家庭继承法法律适用依据和实
战资料》、《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法律适用依据和实战资料》、《房地产法法律适用依据
和实战资料》、《公司法法律适用依据和实战资料》、《金融保险法法律适用依据和实
战资料》（上、下）、《劳动法法律适用依据和实战资料》、《环境与自然资源保护法



法律适用依据和实战资料》、《诉讼仲裁法法律适用依据和实战资料》（上、下）、《
律师公证法法律适用依据和实战资料》等十六分册，内容几乎涵盖了所有常见的法律主
题。为了达到全面、方便、实用的编写目的，本丛书在结构和体例上采用了与传统的法
律法规汇编和案例类图书完全不同的编写方式，即完全围绕实践中常见的法律主题展开
。每个法律主题均首先由专家作出经典、概要的点评，提示解决该问题的法律关键所在
；其次，尽可能全面、准确地提供该主题所涉及的法律规范，同时提供一到两件与该主
题相关的判决案例以供参考；最后，提供与该主题有关的法律适用帮助即“实战资料库
”。因此，若办案人员想知道某一主题的法律规范内容，只要打开本丛书就会一目了然
，而不需要再去查找数量庞大的法学书籍和法律文件，真正做到了高效、便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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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公务员
第一节 公务员的条件、义务与权利
  公务员的条件
一、专家指导意见
  公务员在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占有非常特殊的地位，他们担负着将国家的法律规范
真正实现的重要职责。各国对公务员的选任非常重视，力图将优秀分子吸收到公务员队
伍中来。公民要成为公务员，必须经过公务员录用考试和竞争。为了在最大限度上保证
公务员队伍的高素质，我国公务员法在公务员的录用考核规范的前面，特别设置了报考
资格条件审核的环节。审核的标准就是公务员的条件。这些法定的条件部是比较基本的
。
  所谓公务员的条件，主要是指公务员的报考资格条件。如果不具备这些报考公务员录
用考试的基本条件，就没有参加公务员录用考试的机会。当然，具备了公务员的基本条
件，不代表就能被录用为公务员。公务员的条件都是一些基本条件，大多数人都符合这
些条件。
  根据《公务员法》第11条的规定，公务员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国籍是自然人被确定属于某一国家成员的法律上的资格或者身份，是区分本国人和外
国人的唯一标准。根据我国《国籍法》的规定，取得我国国籍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
因出生而取得国籍，二是因加入而取得国籍。
  我国《宪法》第33条规定：“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人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民。”中国公民才能报考我国公务员。将外国人和无国籍人排除在公务员队伍外，主要
是出于维护我国国家安全和利益的考虑？但是，通过聘任方式录用的政府雇员，可以面
向全球招聘，有的政府雇员可以是外国公民，目前在北京、深圳、上海等地已有这样的
实践。
（二）年满十八周岁 第一章 公务员 第一节 公务员的条件、义务与权利  公务员的条件
一、专家指导意见  公务员在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占有非常特殊的地位，他们担负着
将国家的法律规范真正实现的重要职责。各国对公务员的选任非常重视，力图将优秀分
子吸收到公务员队伍中来。公民要成为公务员，必须经过公务员录用考试和竞争。为了
在最大限度上保证公务员队伍的高素质，我国公务员法在公务员的录用考核规范的前面
，特别设置了报考资格条件审核的环节。审核的标准就是公务员的条件。这些法定的条



件部是比较基本的。  所谓公务员的条件，主要是指公务员的报考资格条件。如果不具
备这些报考公务员录用考试的基本条件，就没有参加公务员录用考试的机会。当然，具
备了公务员的基本条件，不代表就能被录用为公务员。公务员的条件都是一些基本条件
，大多数人都符合这些条件。 
根据《公务员法》第11条的规定，公务员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国籍是自然人被确定属于某一国家成员的法律上的资
格或者身份，是区分本国人和外国人的唯一标准。根据我国《国籍法》的规定，取得我
国国籍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因出生而取得国籍，二是因加入而取得国籍。  我国《
宪法》第33条规定：“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人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中
国公民才能报考我国公务员。将外国人和无国籍人排除在公务员队伍外，主要是出于维
护我国国家安全和利益的考虑？但是，通过聘任方式录用的政府雇员，可以面向全球招
聘，有的政府雇员可以是外国公民，目前在北京、深圳、上海等地已有这样的实践。
（二）年满十八周岁 在我国，法律规定18周岁是区分公民是否成年的年龄界限。《宪法
》第34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十八周岁的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
、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部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民法通则》第11条规定：“十八周岁以上的公民是成年人，具有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
，可以独立进行民事活动，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到了18周岁，公民的生理和心理
一般已经趋于成熟，具备了认识判断事物的能力，才可认为其身体和心智发展到了足以
承担公务员职责的要求。从实践看，大学本科毕业后报考公务员的考生，一般都已年满1
8周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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